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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1

月

23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00

，

会期半天

；

2

、

召开地点

：

公司第一会议室

；

3

、

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

4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

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毕为先生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2

人

，

代表股份

240,218,70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42.29%

（

截至

2014

年

1

月

16

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568,008,

110

股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通过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根据

《

公司章程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

10

名董事

、

5

名独立董事组成

，

任期自本次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

3

年

。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毕为

、

赵祉胜

、

金晓剑

、

马雷

、

刘铁雄

、

曹竞

南

、

王楚

、

李桂萍

、

严宁

、

赵振京等

10

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

表决结果如下

：

1

、

毕为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赵祉胜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金晓剑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马雷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5

、

刘铁雄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6

、

曹竞南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7

、

王楚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8

、

李桂萍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9

、

严宁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0

、

赵振京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二

）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贾庭仁

、

张建明

、

李慧蕾

、

郭海兰

、

叶忠为等

5

人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如下

：

1

、

贾庭仁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张建明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李慧蕾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郭海兰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5

、

叶忠为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三

）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根据

《

公司章程

》，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

其中非职工监事

2

名由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

，

职工监事

1

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

3

年

。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唐万元

、

李培良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

与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井学军

（

见

2014

年

1

月

17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

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

公司关于职工代表会议选举职工监事

的公告

》）

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

非职工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

1

、

唐万元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李培良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四

）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方案如下

：

1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

公司董事长和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会职务以外其他管理职务的副董事长

、

董事

，

可以按公

司的效益及其在公司所任职务

、

绩效等享受相应的薪酬待遇

；

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会职务以

外其他管理职务的副董事长

、

董事

，

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

其中董事长

、

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会职

务以外其他管理职务的副董事长薪酬方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参照公司高管薪酬方案确定

。

2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方案是每人每年人民币

6

万元

（

含税

）。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五

）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如下

：

在公司担任除监事以外职务的监事

，

按公司的效益及其所任职务

、

绩效等享受相应的薪

酬待遇

；

不在公司担任除监事以外职务的监事

，

不在公司领取报酬

。（

同意

240,218,709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

2

、

见证律师

：

周凌仙

、

石之恒

；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

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99� � � �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127001� � � � �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2014-009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

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在深圳

市南山区南海大道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发送至公司各位监事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全体监事

一致推举唐万元监事主持会议

。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讨论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选举唐万元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

唐万元基本情况如下

：

唐万元

，

男

，

53

岁

，

研究生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任中国中海直有限责

任公司副董事长

；

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党委书记

；

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党委副书记

；

中信通用航

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中信海直通用航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会主席

。

现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协同部副主任

（

部门正职级

）、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

公司业务协同部副主任

（

部门正职级

）、

公司监事会主席

。

唐万元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О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099� � � �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127001� � � � �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2014-008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

（

星期四

）

在深圳直升机场公司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

发送各位董事

。

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15

名

。

公司董事一致推举董事毕为主持

会议

，

公司全体监事

、

第五届董事会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

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讨论及表决

，

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

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毕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

赵祉胜

、

金晓剑

、

马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

，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长基本情况见附件

。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

《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

以下简称

《

准则

》），

以及

《

公司章程

》、《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工作条例

》、《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

》、《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条例

》、《

公

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条例

》，

结合公司实际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

、

提名委员会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四个专

门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

1

、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毕为

，

成员赵祉胜

、

金晓剑

、

马雷

、

刘铁雄

、

曹竞南

、

王楚

、

李桂萍

、

严宁

、

贾庭仁

。

2

、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建明

，

成员刘铁雄

、

叶忠为

。

3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贾庭仁

，

成员赵振京

、

李慧蕾

。

4

、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郭海兰

，

成员赵振京

、

张建明

。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毕为董事长提名

、

提名委员会审核

，

聘任

：

刘铁雄为公司总经理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徐树田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有关事项见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鄄

fo.com.cn

）

上披露的

《

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

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聘任人员基本情况见附件

。

公司

5

名独立董事贾庭仁

、

张建明

、

李慧蕾

、

郭海兰

、

叶忠为就聘任刘铁雄为公司总经

理

、

徐树田为董事会秘书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

并发表意见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

副董事长薪酬方案

和聘任公司高管人员及薪酬等有关事项的意见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刘铁雄总经理提名

、

提名委员会审核

，

聘任

：

姚旗为公司副总经理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刘建新为公司副总经理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闫增军为公司副总经理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王鹏为公司副总经理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许卫杰为公司副总经理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陈宏运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聘任人员基本情况见附件

。

公司

5

名

独立董事贾庭仁

、

张建明

、

李慧蕾

、

郭海兰

、

叶忠为就聘任姚旗

、

刘建新

、

闫增军

、

王鹏

、

许卫杰

为公司副总经理

，

陈宏运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

并发表意见见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

副董

事长薪酬方案和聘任公司高管人员及薪酬等有关事项的意见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长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授权

，

同意公司董事长

、

在公司担任除董事会职务以外其他管理职务的副

董事长的薪酬方案参照公司高管薪酬方案执行

，

薪酬标准参照公司总经理薪酬标准

。

公司

5

名独立董事贾庭仁

、

张建明

、

李慧蕾

、

郭海兰

、

叶忠为就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长的

薪酬方案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

，

并发表意见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

副董事长薪酬方案和聘任公司高管人

员及薪酬等有关事项的意见

》。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六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有关方案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

关于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方案

》。

公司

5

名独立董事贾庭仁

、

张建明

、

李慧蕾

、

郭海兰

、

叶忠为就公司高管人员薪酬方案进行了认真审核

，

并发表意见见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

、

副董事长

薪酬方案和聘任公司高管人员及薪酬等有关事项的意见

》。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七

、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漆欢欢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

聘任苏韶霞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有关事项见

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的

《

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

]

。

以上聘任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

聘任人员基本情况见附件

。

（

同意

1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附件

：

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

、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

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等人员基本情况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附件

：

公司董事长

、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

副总经

理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

、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

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等人员基本情况

1

、

毕为

，

男

，

57

岁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

，

法学硕士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

居留权

。

曾任中信网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党委书记

；

公司第三

、

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现任中

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公司党委书记

、

董事长

。

毕为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存在关联关系

。

2

、

赵祉胜

，

男

，

54

岁

。

研究生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

任中国海洋航空集团公司副董事长

、

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中海工程建设总局党委书记

、

副

董事长

、

管委会主任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现任中国海洋航空集团公司董事

、

总经

理

、

党委书记

，

中海工程建设总局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公司

副董事长

。

赵祉胜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

3

、

金晓剑

，

男

，

54

岁

。

工商管理硕士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总经理

；

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

有限公

司

）

规划计划部总经理

，

公司副董事长

。

金晓剑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4

、

马雷

，

男

，

44

岁

。

大学本科学历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任中国中海直总公

司副总经理

、

董事总经理

；

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公司第三

、

四届监事会监

事会召集人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现任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公司党委副

书记

、

副董事长

。

马雷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存在关联关系

。

5

、

刘铁雄

，

男

，

58

岁

。

大学学历

，

工程师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任公司副总经

理兼中信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中信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公司

董事

、

总经理

。

现任海直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刘铁雄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6

、

姚旗

,

男

，

59

岁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高级经济师

，

高级经营师

，

高级策划师

。

中国国籍

，

无

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总经理助理

，

副总经理

，

中信海直通用航空维修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

副总经理

。

姚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7

、

刘建新

，

男

，

47

岁

，

工商管理硕士

，

机务工程师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任公

司副总经理

，

中信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现任海直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中信

海直通用航空维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公司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

刘建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8

、

闫增军

,

男

，

42

岁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海军飞行学院飞行驾驶专业毕业

，

大

学学历

，

军事学学士学位

，

中共党员

。

曾任公司飞行部经理

，

公司总经理助理

、

副总经理

。

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

闫增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9

、

王鹏

,

男

，

41

岁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海军飞行学院飞行驾驶专业毕业

，

大学

学历

，

军事学学士学位

，

中共党员

。

曾任公司飞行部副经理兼党委书记

，

公司总经理助理

、

副

总经理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

纪委副书记

、

党委组织部部长

、

海直通用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

。

王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10

、

许卫杰

,

男

，

50

岁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空军第六飞行学院飞行驾驶专业毕

业

，

大学学历

，

军事学学士学位

，

中共党员

。

曾任公司湛江分公司经理

，

公司总经理助理

、

副总

经理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党委委员

，

湛江分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

。

许卫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11

、

徐树田

，

男

，

43

岁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MBA

硕

士

，

高级会计师

、

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

曾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

经营

计划部经理

、

规划发展部经理

，

中信海直通用航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公司总经理

助理

、

董事会秘书等

。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总经理助理兼规划发展部经理

。

徐树田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12

、

陈宏运

，

男

，

43

岁

，

工商管理硕士

，

会计师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任公司

财务部经理助理

、

副经理

，

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部经理

。

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

财务部经

理

。

陈宏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13

、

漆欢欢

，

男

，

36

岁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会计师

、

注册风险管理师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

永久居留权

。

曾任公司经营计划部副经理

、

风险管理与审计部副经理

，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

责人

。

现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

风险管理与审计部经理

。

漆欢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

，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条件

，

符合

《

公司法

》、《

公

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14

、

苏韶霞

，

女

，

52

岁

，

中共党员

，

本科学历

，

工程师

，

中国国籍

，

无国外永久居留权

。

曾任

公司股证事务部经理

、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现任董事会事务部经理

、

证券事务代表

。

苏韶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等情况

、

亦不存在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证券代码：000099� � � �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127001� � � � �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2013-010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

（

星期四

）

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

《

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关于聘

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等

，

有关事项见同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同意聘任徐树田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苏韶霞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以

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本次聘任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徐树田和证券事务代表苏韶霞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其任职资格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

》

等有关规定

。

有关联系方式如下

：

一

、

董事会秘书徐树田

1

、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深圳直升机场

；

2

、

邮政编码

：

518052

；

3

、

联系电话

：

0755-26723146

；

4

、

传真号码

：

0755-26723146

；

5

、

电子邮箱

：

xust@china-cohc.com

。

二

、

证券事务代表苏韶霞

1

、

联系地址

：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深圳直升机场

；

2

、

邮政编码

：

518052

；

3

、

联系电话

：

0755-26971630

；

4

、

传真号码

：

0755-26971630

；

5

、

电子邮箱

：

susx@china-cohc.com

。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 � �粤照明 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 � � � 200541(B股)� � �公告编号:2014-00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

，

并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会议通过通讯传真方式审议会议议案

，

应会

9

名董事均对会议议案作出表决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以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审议通过

《

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认购新股及购

买部分二级市场股票的议案

》。

目前公司货币资金比较充裕

，

在保证日常生产需要和主营业务投资项目所需资金的情

况下

，

为了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的经济效益

，

根据目前新股认购办法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同意用自有闲置资金

6000

万元认购新股及购买部分二级市场股票

，

其中约

4000

万元用于购买二级市场蓝筹股

，

作为持股市值

，

剩余

2000

万元用于网下或网上申购新股

。

为控制风险

，

每次认购股票前公司需将拟认购的股票及相关信息知会各位董事

，

各位董

事对拟认购的股票可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

公司管理层对各位董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应认

真讨论研究

，

做出修改及相应决定

。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行使上述项目实施的具体操作事宜

。

详情请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

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认购新股

及购买部分二级市场股票的公告

》。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3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 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 � 200541(B股)� � � �公告编号:2014-005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认购新股

及购买部分二级市场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证券投资情况概述

目前公司货币资金比较充裕

，

在保证日常生产需要和主营业务投资项目所需资金的情

况下

，

为了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增加公司的经济效益

，

根据目前新股认购办法的规定

，

公司将用自有闲置资金

6000

万元认购新股及购买部分二级市场股票

，

其中约

4000

万元用

于购买二级市场蓝筹股

，

作为持股市值

，

剩余

2000

万元用于网下或网上申购新股

。

公司将根

据生产经营情况及市场情况

，

适时决定终止新股认购

。

二

、

需履行审批程序的说明

本次证券投资事宜已经

201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授权管理层行使上述项目实施的具体操作事宜

。

该证券投资事宜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谨慎投资的原则

，

在保证日常生产需要和主营业务投资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

下

，

运用自有资金

，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规定进行证券

投资

，

可以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不会造成公司资金压力

，

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的正常开展

。

四

、

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

一

）

投资风险

新股认购和购买二级市场股票均属于证券投资

。

公司本次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认购新股

，

而购买二级市场蓝筹股是认购新股的持股市值

。

认购的新股上市后及时出售

，

而所持蓝筹股

市值可能会受到市场的影响股价会波动

，

但风险仍可控

。

（

二

）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已制定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对证券投资的原则

、

范围

、

权限

、

内部审核流程

、

资金

使用情况的监督

、

责任人等方面均做了详细规定

，

而且每次认购股票前

，

公司将拟认购的股

票以及相关信息知会各位董事

，

以便各位董事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

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投资

风险

。

五

、

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根据目前货币资金比较充裕并在保证日常生产需要和主营业务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下

，

利用闲置资金认购新股及购买部分二级市场蓝筹股票

，

相关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

。

公司已制定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内控程序健全

，

能够有效防范投资风险

。

此

证券投资行为

，

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不会造成公司资金压力

，

也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

六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关于利用闲置资金认购新股及购买部分二级市场股票的独立意见

。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260� � �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4-002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大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荆州科达

"

）

的通知

，

荆州

科达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解除了

2013

年

10

月

9

日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长江证券

"

）

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所质押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00

万股

。

在解除上述股份后

，

2014

年

1

月

22

日荆州科达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000

万股股份质押给长江证券

，

用于重新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

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

月

22

日

。

上述质押已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在长江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

上述

质押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9%

。

荆州科达共持有公司股份

117,778,999

股

（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22.32%

。

截止本公告日

，

荆州科达共质押公司股份

117,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22.17%

。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260� � �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4-003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

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

，

大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荆州科达

"

）

向金融机构借款不超过

8000

万元

，

并转借给凯乐科技

，

用于凯乐科技补充流

动资金

，

凯乐科技对该项借款无相应抵押

。

2

、

荆州科达持有本公司

117,778,999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2.32%

，

为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向荆州科达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

3

、

2014

年

1

月

23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大股

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董事朱弟雄

、

王政

、

周新林

、

杨克华

、

陈杰

、

杨宏林回避表

决

。

独立董事杨汉刚

、

毛传金

、

徐海根

、

尹光志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

一致同意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

并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4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5

、

2013

年

10

月

10

日凯乐科技与荆州科达签定协议所借

7800

万元已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偿还

，

协议同时终止

。

二

、

关联方介绍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1

、

成立时间

：

2000

年

9

月

18

日

2

、

注册资本

：

3101

万元

3

、

法定代表人

：

邝永华

4

、

注册地址

：

公安县斗湖堤镇杨公堤

11

号

5

、

经营范围

：

证券投资

、

信息咨询服务

；

技术引进与开发

、

化工原料销售

、

建材零售

等

。

6

、

关联关系

：

荆州科达持有本公司

117,778,999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22.32%

，

为公司

控股股东

。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

荆州科达资产总额

823,028,155.72

元

，

净资产

607,

767,615.65

元

。

三

、

借款合同具体事项如下

1

、

借款金额

：

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2

、

借款期限

：

一年

3

、

借款利息

：

按荆州科达向金融机构借款年利息

9%

固定利息方式计息

。

4

、

借款用途

：

用于凯乐科技补充流动资金

。

5

、

结息方式

：

到期付息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

）》

的规定

，

在公司召开本次董事

会之前

，

已向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情况说明

，

并征得了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

。

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该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有利于支持公司发展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

情形

。

五

、

备查文件

1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之事前认可意见

3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

、

凯乐科技向荆州科达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79� �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2014-003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有关本次诉讼受理的情况

近日

，

公司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公司诉宏宝集团有限公

司

、

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司

"

股权转让纠纷

"

一案下达的

（

2012

）

辽民三初字第

771

号

《

民事判决书

》。

二

、

有关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3

月

25

日大连和氏璧投资有限公司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

请求法院判令宏宝集团及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二被告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2,500

万元及滞纳金

；

支付违约金

275

万元

；

同时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

及本案的诉讼费用

。

2009

年

7

月

16

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

宏宝集团原系大连金石谷乡村俱乐部公司股东

，

后将股权转让

。

我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在收购大连金石谷乡村俱乐部公司股权时

，

就与金石谷公司股权转让方大连合和

商贸有限公司及股权持有方香港宏志投资有限公司在

《

股权转让协议

》

中明确约定

：

1

、

股

权转让方大连合和商贸有限公司及股权持有方香港宏志投资有限公司负责本

《

股权转让

协议

》

生效前金石谷公司的所有债务及或有负债的清偿及人员遣散安置

；

2

、

香港宏志投

资有限公司承诺并同意以其持有的金石谷公司

30%

股权质押给大连友谊

，

作为对金石谷

公司债务及或有负债清偿的担保

。

在上述诉讼情形发生后

，

2009

年

12

月

21

日

，

公司与股权转让方大连合和商贸有限

公司达成协议

，

将公司本应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的股权转让价款中的

3,000

万元在前述诉讼未了结以前暂不支付

。

上述公告披露于

2010

年

4

月

8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

。

三

、

判决或裁决情况

1

、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情况

2012

年

7

月

1

日

，

公司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1

）

被告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

公司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2500

万元

；

2

）

被告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

公司支付违约金

（

以第二期股权转让款

2500

万元为基数

，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利率标准四倍计算

，

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

）；

3

）

对于以上款项

，

被告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司对被告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原告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

4

）

驳回原告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

被告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

案件受理费

246,587

元

，

由原告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49,317

元

，

被告宏宝

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97,270

元

。

原告预交的财产保全费

5,000

元予以退回

。

如不服本判决

，

原告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公司

、

被告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

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

被告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

上述诉讼进展公告披露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

讯网上

。

2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情况

对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

，

公司认为该判决事实不清

，

证据不足

，

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

2014

年

1

月

21

日

，

公司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1

）

维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09

）

大民四初字第

171

号民事判决第一

、

二

、

四项

；

2

）

变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09

）

大民四初字第

171

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

：

大连友

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司对宏宝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四分之一向大连合氏璧

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

如果宏宝集团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

应当按照

《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

一审案件受理费

246,587

元

，

按一审判决执行

。

二审案件受理费

246,587

元

，

大连友

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司负担

184,940.25

元

，

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61,646.75

元

。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四

、

截止公告之日

，

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

五

、

诉讼对本公司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

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有限公司对宏宝集团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部分的四分之一向大连合氏璧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

因公司对此诉讼已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

，

具体措施为

：

1

、

2009

年

12

月

21

日

，

公司将本应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的股权转让价

款中的

3,000

万元在前述诉讼未了结以前暂不支付

；

2

、

大连友谊金石谷俱乐部合资对方

--

香港宏志投资有限公司承诺并同意

，

以其持有的

金石谷公司

30%

股权质押给大连友谊

，

作为对金石谷公司债务及或有负债清偿的担保

。

所以

，

公司采取的上述预防措施可有效防控公司因该诉讼所产生的损失

。

公司将依据本诉讼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六

、

备查文件

1

、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09

）

大民四初字第

171

号

《

民事判决书

》

2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

2012

）

辽民三初字第

771

号

《

民事判决书

》

特此公告

。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3日

证券代码:000750� �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4-0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上升

项 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１７．９５％

—

１４５．６９％

盈利

：

１３

，

３３６

万元

盈利

：

２９

，

０６５

万元

—

３２

，

７６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１５

元

—

０．１６

元 盈利

：

０．０７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３

年度

，

面对震荡多变的市场环境

，

公司立足传统优势业务

，

以客户为中心

，

以创

新发展为主线

，

以资源整合

、

业务协同为推手

，

积极寻找业务突破口

，

抓住了再融资市场

崛起的业务机会

，

并大力开展融资融券

、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等创新业务

。

因此

，

证券经

纪业务收入

、

融资融券业务收入

、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均较上年同期增长

，

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度提升

，

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50� �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14-0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

、

２０１３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

合并报表

）

单位

：

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１

，

８１４

，

７４７

，

３０５．９３ １

，

４５９

，

７２３

，

４１８．３２ ２４．３２

营业利润

４５７

，

９３１

，

４３９．４０ ２０５

，

５２１

，

０７４．８９ １２２．８１

利润总额

４７０

，

３３０

，

１２０．４７ ２３５

，

４９２

，

５０６．００ ９９．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５

，

６５１

，

６５７．４０ １３３

，

３５８

，

６５４．７２ １３６．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６

调整前 调整后

１２８．５７

0.07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０７％ ４．９４％

上升了

５．１３

个百分点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４

，

５８２

，

９１１

，

１０１．６０ １１

，

３８３

，

８４４

，

３５５．７７ ２８．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

权益

６

，

１９０

，

０２４

，

５２２．６９ ２

，

７３９

，

５２７

，

３０８．７３ １２５．９５

股 本

２

，

３１０

，

３６１

，

３１５．００ １

，

７９１

，

９５１

，

５７２．００ ２８．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

资产

２．６８

调整前 调整后

１２５．２１

1.53 1.19

注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施配股方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除权后

，

公司最新股数为

２

，

３１０

，

３６１

，

３１５

股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

—

每股收益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

—

每

股收益

〉

应用指南

》

和中国证监会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

—

净资

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

２０１０

年修订

）》，

上表计算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时采用

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２

，

００３

，

９３９

，

９９３

股

；

计算上年同期每股收益时

，

调整前采用的

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１

，

７９１

，

９５１

，

５７２

股

，

调整后采用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

１

，

９７６

，

０８３

，

５０９

股

。

注

２

：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以本期末股数

２

，

３１０

，

３６１

，

３１５

股计算

，

计算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时

，

调整前以

１

，

７９１

，

９５１

，

５７２

股计算

，

调整后以

２

，

３１０

，

３６１

，

３１５

股计算

。

二

、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度

，

面对震荡多变的市场环境

，

公司立足传统优势业务

，

以客户为中心

，

以创

新发展为主线

，

以资源整合

、

业务协同为推手

，

积极寻找业务突破口

，

抓住了再融资市场

崛起的业务机会

，

并大力开展融资融券

、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等创新业务

。

实现了证券经

纪业务收入

、

融资融券业务收入

、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均较上年同期增长

，

取得了较好的经

营业绩

。

２０１３

年度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１５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３２％

；

实现营业利润

４．５８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２２．８１％

；

实现利润总额

４．７０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９９．７２％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１６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６．６９％

。

以上指标增长

主要是公司证券经纪业务

、

融资融券业务

、

投资银行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总资产为

１４５．８３

亿元

，

较年初增长

２８．１０％

；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６１．９０

亿元

，

较年初增长

１２５．９５％

；

公司股本为

２３．１０

亿股

，

较年初增长

２８．９３％

。

以上指标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完成配股发行工作及净利

润增长所致

。

三

、

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雅锋女士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思奇先生

、

会计机构负责人

韦海乐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91� � � � �证券简称:石中装备 公告编号:2014-001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获得两项发明专利

，

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

，

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 利

＠

类

型

申请日

专利权

＠

期

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１１

１０１５３５２９．３

动力变速掘进机

发明

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二十年 第

１２９７７５９

号

２

ＺＬ ２０１１

１０１３４９９３．８

硬岩气动钻机

发明

专利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二十年 第

１３１２４３９

号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发挥

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

，

促进技术创新

，

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06� � � �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4-002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复审并获得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并取得相关部门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有效期三年

。

2013

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进行

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

，

并顺利通过了复审

。

2014

年

1

月

23

日

，

公司领取到由深圳市科

技创新委员会

、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

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

》（

证书编号

：

GF201344200202

），

公司被复审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

发证时间

2013

年

8

月

14

日

，

有效期三年

。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

公司自

2013

年至

2015

年连续三年

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

按

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

2013

年

度公司已按

15%

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

，

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所获税收优惠政策

不影响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

。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632�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4-003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财政专项资金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和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关于下达

2013

年第三批工业

转型升级财政专项资金的通知

》（

浙财企

【

2013

】

296

号文

），

对于

2013

年第三批省工业

转型升级给予财政资金补助

，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的技术创新

"

全角度无方向性棱镜型反光材料

"

项目获得了

100

万元补助资金

。

该项资金已于近日划拨到公司资金账户

，

该项补助资金将主要用于检测仪器和中

试设备采购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将上述拨款

计入为

"

递延收益

"

，

在资产投入使用后按照资产预计使用年限分期摊销计入损益

。

但

上述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3日

证券代码：002228� � � � �股票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14-004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接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

以下简称

"

新疆兴汇聚

"

）

的通知

，

新

疆兴汇聚对其股权进行了解押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新疆兴汇聚将质押给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所持有

本公司股权

314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0.90%

）

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办理了解除质押

手续

；

2

、

新疆兴汇聚将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所持有

本公司股权

1523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38%

）

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

。

上述两笔解除质押手续办理完毕之后

，

截止本公告日

，

新疆兴汇聚质押股数余额为

6436.70

万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8.52%

。

特此公告

。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